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0210013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

房永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危险废物领域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建议（第20210013号）收悉。经综合深圳银保监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制度法规”的建议
建议内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研究出台试点政策和法规，要求深圳地区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采纳情况：采纳。
[bookmark: _GoBack]落实情况：2020年10月，中央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将“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改革重要事项。为做好综合改革工作，在市委改革办统一部署下，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深圳银保监局协同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综合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在《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率先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了危险废物经营处置等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应当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特区法规层面上实现了强制。为做好实施，2021年7月1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深圳银保监局印发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办法》第六条，“依法实行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的”和“纳入深圳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等投保单位，应当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其中“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均属于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年产生危险废物100吨及以上的排污单位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属于土壤重点排污单位。故《办法》实施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强制范围可全部涵盖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以及重点的高风险产废单位。2021年7月28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和深圳银保监局组织签订首批保单仪式，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改革落地。
二、关于“鼓励保险机构推行‘保险+服务’新模式”的建议
建议内容：鼓励保险机构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过程中创新服务模式，由保险机构提供危险废物管理专业技术服务，为被保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的全流程管理，用“保险+服务”的新模式为危废企业的管理赋能，如当前比较成熟的二维码流程管理系统，通过二维码技术与企业电子证照相结合，把危废产生、运输、储存、处置等各环节串联起来，建立全流程追溯、监控体系。
采纳情况：采纳。
落实情况：我市推行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风险可控，多方共赢”为原则，坚决推行“保险+服务”模式。《办法》第二十条，明确提出要求“保险公司每年应当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费中提取不低于保费总额的25%，专项用于风险防控服务”。同时《办法》第二十二条，提出“保险公司应当充分发挥风险管理专业优势，建立面向投保单位的环境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及时提示风险信息。鼓励保险公司或者保险行业协会组织搭建环境风险防控服务统一平台，创新风险防控服务内容和形式，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三、关于“给予危废参保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的建议
建议内容：为鼓励危废企业投保，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第四十八条“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对绿色金融活动予以补贴、贴息或者奖励”政策，建议可对危废参保企业给予30%-50%的保费补贴。
采纳情况：采纳。
落实情况：2021年，我局已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费补贴纳入深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组织实施2021年度深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对符合条件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按上年度实际缴保费的20%给予补贴。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8月6日
（联系人：刘云浪，联系电话：2391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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